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2025年市政府常务会议

会前学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要求，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发挥好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示范带动作用，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的通知》（黑政办函〔2018〕25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2025年市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计划通知如下：
一、学法时间
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议题前，安排30分钟时间进行专题学习。

二、参加学习人员
市政府常务会议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的有关单位负责人。
学习内容及主讲单位
	序号
	学习内容
	主讲单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
	黑龙江省边境管理条例
	市外事办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市自然资源局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市应急管理局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市工信局

	6
	黑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市生态环境局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
	市教育局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市公安局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市审计局

	11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市交通运输局

	12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市生态环境局

	13
	黑龙江省电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
	市工信局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
	市国动办

	15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市科技局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市农业农村局

	18
	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条例
	市医保局

	19
	黑龙江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市住建局

	20
	黑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规定
	市卫健委


有关要求

（一）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会前学法，自觉树立学法观念，增强学法意识。政府部门主讲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落实学法制度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负责法律知识辅导讲座，要结合工作实际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进行认真学习研究，准确理解法律法规和政策要义，学法内容与实际工作和案例紧密结合，并对下一步工作开展提出实质性建议，确保会前学法取得实效。

（二）市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各主讲单位密切配合，主讲单位要将年度学习的法律法规、授课讲义、典型案例等汇编成册，在主讲人授课10日前送至市政府办公室，便于参加学习人员日常学习和查阅。

（三）学法计划如遇国家、省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或市领导认为其他法律法规需要及时安排学习的，将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2月14日



